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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九个持续”落实“双碳”目标西藏：“九个持续”落实“双碳”目标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积极响应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财政

工作总体布局，为全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

强有力的保障。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助推“双碳”工作取得成效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软实力，将生态岗位补

贴落到实处。“十四五”时期，共落实生态岗位资金

62.45 亿元。生态岗位资金的有效落实，进一步鼓励

农牧民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中，增强了农

牧民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生态保护措施得

以有效实施，水生态、森林和草原植被得到有效保

护，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进低碳发展取得新成效。

一是持续推进水污染防治。“十四五”时期，落实中

央水污染防治资金25.30 亿元，用于支持江河、湖泊、

河流、饮用水源地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据《2023

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公报》统计，全区主要江河、

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达到国家规定相应水域的

环境质量标准 ；全区七地（市）行署（人民政府）所

在地城镇 19 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

III 类标准。二是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十四五”

时期，落实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1.63 亿元，用于

支持西藏大气环境治理和管理能力建设、协同应对

气候变化等方面。据《2023 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

公报》统计，全区环境空气质量整体保持优良，全区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为 99.5%。三

是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时期，落实中

央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0.84 亿元，用于支持西藏强化

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据《2023 年西藏自治区生态

环境公报》统计，全区国家网土壤环境监测重点风

险监控点位各污染物浓度均低于国家风险管制值，

全区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

持续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实施国土绿化和草

原生态修复工程。一是大力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

按照《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0

年）》总体部署，计划用 10 年时间完成国土绿化面

积 206.72 万亩。“十四五”时期，落实南北山绿化工

程资金 20 亿元，完成造林面积 57 万余亩，栽植苗木

8600 余万株，实现了增绿和发展“双赢”。二是扎实

推进“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生态系统修复等工程。“十四五”时期，落实林

业草原转移支付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142 亿元，用

于支持灾损林地生态修复、天然林保护修复、生态

公益林建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草原防火、建

设草种繁育基地等，以功能性恢复为主、生产性恢

复为辅 ；自然修复优先、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

到 12.31%、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达 47.14%、天然草

地达 13.34 亿亩、林地面积达 1798.19 万公顷、国家

级公益林和自治区级公益林（有林地、疏林地和灌

木林地）总生物量达 12.28 亿吨，总碳储量达 6.16 亿

吨。2023 年，西藏首个林草碳汇项目在拉萨成功交

易，交易碳汇量为 5 万吨、交易金额为 130 万元。

持续提升生态屏障体系，坚持不懈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认真践行山水林田湖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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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统筹

推进拉萨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

点和山南雅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试点，“十四五”时期，落实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资金 22.86 亿元，并积极申报昌都市试点项目。

财政部四川监管局对拉萨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评价结

果位居全国前列。

持续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设立清洁能源产

业专项资金。为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支

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和薄弱环节，安排

50 亿元清洁能源产业专项资金，支持清洁能源产业

发展。

引领绿色企业发展，助推“双碳”工作提质增效

持续落实支持能源低碳转型的财税金融政策。

印发《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对企业重点用于绿色发展和提质增效

等项目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改造等予以专项扶

持或贷款贴息。

持续发挥债券资金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作用。一

是强化政府债券支持引导作用。抢抓中央政策支持

机遇，对标政府债券的投向领域，强化政策导向，鼓

励各级各部门申报新能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

领域绿色产业项目。二是加强对绿色低碳领域的精

准支持。2021 年至今，涉及“双碳”领域共发行政府

债券 16.64 亿元，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 29

个项目建设，持续提升高原生态碳汇能力。

持续落实绿色税收政策。全面落实环境保护

税、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政策，落实节能节水、资源综合

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2022 年至 2024 年 6 月，全区

税收收入约 853.24 亿元，其中，环境保护税 0.42 亿

元、资源税 19.91 亿元、耕地占用税 9.23 亿元。

持续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

理，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着力督促采购人在政府

采购活动中执行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循环、低

碳、再生、有机产品等政策，助力推进“双碳”工作。

2022 年至 2024 年 6 月，全区政府采购节能节水产品

采购额 1.86 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的 62.88% ；环保

产品采购额 3.26 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的 7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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